
1

元氏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责任务清单

序

号
内设机构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主要

职责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

序

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

1 办公室

主要职责：承担县委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日常工作。指导并监督检查退

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举

措的落实。

具体职责：负责机关文电、

会务、机要、保密、档案、宣

传、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

作，承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提案答复等工作。

对退役军人事务方面的重

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起草退役军人事务方

面的规范性文件，负责起草机

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和领导

讲话，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做好文件流转工作。

2 负责机关会务工作，做好会议室管理使用。

3 负责机关机要保密工作。

4 负责机关档案管理工作。

5
负责机关后勤保障工作，做好办公用品、设备和固

定资产调配，做好公车使用管理和公务接待工作。

6 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



2

合法性审查，承担复议、行政

应诉等工作。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

建、宣传、思想政治、精神文

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承担机

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

体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

的人事管理和教育培训工作；

负责机关老干部服务工作，指

导所属单位做好老干部服务工

作。

拟订退役军人事业发展规

划、年度计划和退役军人管理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负责

管理退役军人事业资金，负责

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

产管理、内部审计工作，负责

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信息化建

设、统计等工作。

7
负责重要文件、领导讲话及年度计划等综合材料起

草工作。

8 负责会议组织筹备和会议记录、纪要整理工作。

9 负责调研、督导检查及考核工作。

10 负责退役军人工作信息宣传工作。

11 负责网络舆情引导及应对工作。

12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包括发展党员、党组

织换届、三会一课制度落实、党员管理的落实，民

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

13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的宣传，包括中心组学习，

局系统党员理论学习，党员教育培训，理论宣传，

各类活动的组织。

14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思想政治，包括组织开展谈

心谈话、关心关爱活动等。

15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及群团，包括

文明单位创建，精神文明建设，工会、青年团、妇

委会、统战、武装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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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包括对科级以

下党员的监督、执纪等。

17 承担局系统内部审计工作。

18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人员编制使用、出入编等编制

管理工作。

19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人员调配、招录招聘工作。

20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21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

22
负责机关老干部工作，指导所属单位做好老干部工

作。

23
负责局机关工资业务办理和所属单位工资业务审批

工作。

24 负责局机关和局属单位考勤、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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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26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出入境管理、请销假、公益

岗位管理、劳动聘用等工作

27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

计工作，负责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统计

等工作。

2 优抚安置股

主要职责：负责全县拥军

优属工作、烈士审核报批和褒

扬工作；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

治、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地

方性法规，指导退役军人教育

培训工作，做好退役士兵移交

安置工作、自主择业、就业服

务管理工作。

具体职责：拟订军队转业

干部、退役士兵、复员干部、

伤病残退役士兵和符合条件消

防员的接收安置政策并组织实

施；负责军队转业干部、转业

士官、符合条件消防员等人员

的档案接收、审查、移交；会

1 负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

2

负责退役军人表彰奖励工作，定期组织开展“优秀

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选树宣传和评选表彰

等活动。

3

负责企业军转干部解困工作，及时准确发放有关补

助，定期组织体检，春节、“八一”期间开展走访

慰问，确保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传递给每名企业

军转干部。

4
参与县级国防动员、兵员征集、预备役人员管理等

工作。

5
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等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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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织、机构编制部门，拟订

中、省、市直驻县单位和县直

单位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

兵、符合条件消防员的计划并

组织实施，承担县直单位计划

安置和计划外选调工作；负责

符合条件现役军人随调家属的

安置工作。

拟订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

部、复员干部、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就业创业年度计划并组织

实施，组织开展就业创业促进

和教育培训等工作，指导开展

有关中介服务工作；协调指导

随军家属就业创业。

负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

舆论宣传、总结表扬表彰、荣

誉奖励和信访工作；组织指导

退役军人党建工作，监督检查

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措施的落实情况，组织协调落

实退役军人和符合条件消防员

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负

6
负责退役军人信访事项的交办、转办并对信访案件

核查办理情况进行督办。

7
负责来电、来信、来访接待工作，疑难案件会商等

相关工作。

8
承担县退役军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

作。

9

负责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工

作，开展调查研究，共同拟订军队转业干部、退役

士兵、复员干部、伤病残退役士兵和符合条件消防

员的接收安置政策并组织实施。

10

负责对我县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复员干部、

伤病残退役士兵和符合条件消防员等人员的档案进

行接收、审查，并按要求进行移交。

11

负责联系组织、编办等部门，拟制接收安置计划并

做好全县军队转业干部、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

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指导做好安置各项

工作。

12
负责退役军人随调家属安置工作;拟制随调家属接

收安置计划，指导做好随调家属安置各项工作。

13 负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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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

员的帮扶援助工作，落实企业

中军队转业干部解困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参与县

级国防动员、兵员征集、预备

役人员管理等工作。

负责军队移交本县安置管

理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

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

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负

责拟订安置经费分配方案，规

划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机构工

作人员配备和车辆配置；指导

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

的工作；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

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落实；

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

退休军人、无军籍退休退职职

工和符合条件的其他退役军人

的住房保障工作。

负责全县的拥军优属工

作，做好地方支持军队相关工

作，负责现役军人、退役军人、

军队文职人员、军属和符合条

14 负责组织开展适应性培训工作。

15 负责组织开展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16 负责组织开展退役军人创业培训工作。

17 负责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招聘活动。

18 协调指导随军家属就业创业等工作。

19
负责军队移交我县安置管理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

休士官的接收安置工作。

20
负责军队移交我县安置管理的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

职工接收安置工作。

21
负责军队移交我县军休所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

官的服务管理工作。

22 负责拟定我县军休安置经费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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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

警察、参战民兵民工、消防员

等全县优抚对象的优待、抚恤

等工作；负责不适宜继续服役

的伤病残军人相关工作，组织

协调落实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工

作，拟订有关退役军人医疗、

疗养、养老等优抚保障机构及

军供保障机构建设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国民党抗战老兵等

有关人员优待工作；承担全县

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的配

发、更换工作。

负责全县烈士审核报批和

褒扬工作，纪念设施管理保护

工作，依法负责英雄烈士保护

相关工作；拟订全县军人公墓

建设规划、管理维护制度并指

导实施，承担拟列入省、市、

县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

单位的审核报批工作。

23
负责拟定县直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机构工作人员配

备和车辆配置方案。

24 指导我县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的工作。

25
指导我县军队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落

实工作。

26
指导军队移交我县安置管理的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

服务管理工作。

27

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无军籍退

休退职职工和符合条件的其他退役军人的住房保障

工作。

28
负责全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负责双拥模范

城（县）创建工作。

29
负责做好地方支持军队、部队支持地方建设，做好

军地沟通工作。

30
承担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承办领

导小组召开的各类会议和组织的活动。

31 负责全县随军家属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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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负责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军属和

符合条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参战民

兵民工、消防员等优抚对象的优待、抚恤等工作。

33

负责不适宜继续服役的伤病残军人相关工作，组织

协调落实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工作。（只负责伤病残

退役军人抚恤工作和组织协调落实优抚对象的医疗

保障工作。）

34

拟订有关退役军人医疗、疗养、养老等优抚保障机

构以及军供保障机构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只负

责拟订有关优抚对象医疗、疗养、养老等优抚保障

机构以及军供保障机构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35 负责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工作。

36
负责全县烈士审核报批和褒扬工作，负责烈士荣誉

奖励和纪念活动等工作。

37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

38 依法负责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作。

39
拟订全县军人公墓建设规划、管理维护制度并指导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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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承担拟列入国家、省、市、县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

物保护单位的审核报批工作。

41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

42
配合省厅做好全县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的配发、

更换工作。




